榆树市人民政府

关于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

1-8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——2025年9月24日   在榆树市十九届人大常委会

             第三十次会议上

市委常委、副市长  闫　伟

尊敬的洪洲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代表市政府，向本次会议报告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1-8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
2024年，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市财政部门认真践行“以政领财，以财辅政”理念，大力开源节流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切实保障民生，全市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较好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完成104,698万元，同比增长16.4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666,709万元、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上年结余2,149万元、债务转贷收入82,400万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,450万元、调入资金4,141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303,772万元，收入总量为1,178,319万元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完成981,470万元，同比增长12.1%，加上解支出12,050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77,521万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,698万元、调出资金8,941万元、结转下年支出95,639万元，支出总量为1,178,319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4,693万元，同比下降74.1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64,629万元、债务转贷收入75,000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22,173万元、调入资金8,941万元，收入总量为185,436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05,159万元，同比下降58.4%。加年终结余80,277万元，支出总量为185,436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实行国企改制后，县（市）级无大中型国有企业，不具备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的条件，其所有预决算均已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2024年我市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4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02,048万元，同比增长198.8%，加滚存结余收入60,568万元，收入总计为462,616万元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386,019万元，同比增长187.2%。加年末滚存结余76,597万元，全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总计完成462,616万元。

（五）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

截止2024年末，全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,059,55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441,886万元，专项债务617,67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88,833万元。与省政府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,067,631万元相比尚有一定的举借空间，各项债务指标均在可控范围之内。

二、2025年1-8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今年以来，市政府及财政部门积极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，紧密围绕市委中心工作，全力兜牢兜实“三保”支出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

（一）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

1-8月份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完成77,533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70.5%，同口径比去年增长94.1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完成28,027万元，同口径比去年增长8%；非税收入完成49,506万元，同比增长253.4%。

1-8月份，全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4,102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65.9%，同比增长170.8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19,272万元，同比增长199.3%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227万元，同比增长36.7%；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347万元，同比下降42.2%；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完成4,256万元，同比增长239.9%。

1-8月份，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,80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00%。

1-8月份，全市新增地方政府性债务32,310万元，同比下降2.1%。其中：一般债务增加33,150万元，专项债务增加79,160万元，减少80,000万元，净减少840万元。

（二）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

1-8月份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完成547,87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68.2%，同比下降4.9%。重点拨付项目为：

拨付农林水资金145,445万元，主要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耕地地力保护、农机购置补贴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；

拨付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143,204万元，兜牢兜实了养老金待遇发放、困难群众救助、优抚对象各项补助；

拨付教育资金88,438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、义务教育能力提升、办学条件改善等重点领域，推进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；

拨付卫生健康资金40,371万元，主要用于支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等，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；

拨付城乡社区资金17,540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卫生治理；

拨付住房保障支出资金19,408万元，主要用于棚户区、老旧小区改造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；

拨付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资金4,212万元，主要用于自然灾害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

1-8月份，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-65万元，同比下降100.2%。下降原因主要是省财政厅收回以前年度专项债券80,000万元用于省联社改制。

三、下步工作安排

后四个月，为确保完成2025年财政各项预期目标任务，将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一是多管齐下，全力抓好财政增收。充分发挥财税会商机制，加强收入征管，精准挖潜增收，确保税收收入依法征收、应收尽收。强化与非税征管部门协同作用，开展非税收入征缴，确保非税收入不遗不漏、颗粒归仓。持续深入推动闲置低效资源资产盘活利用，创新思路、多管齐下、综合施策，不断增强财政资金保障。

二是争取资金，提高财政保障能力。充分发挥发改、财政联动机制，多渠道、多层次与上级相关部门加强沟通衔接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预算资金和超长期国债资金及债券资金，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，提高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的财政保障能力，助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三是优化结构，科学安排财政支出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，深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监督，“刀刃向内”充分挖掘压缩空间，通过压一般、保重点，将有限财力统筹向民生保障、社会发展、经济发展等关键领域与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惠民生等关键环节倾斜，确保“三保”支出不出风险，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。

四是完善制度，防范财政运行风险。坚持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，将预算安排、资金拨付与绩效结果相挂钩，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使用好。妥善处置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债务风险底线，推动财政安全平稳运行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我市经济发展面临挑战依然严峻，做好财政工作任务艰巨，责任重大。我们将继续以更加振奋的精神、更加过硬的作风、更加扎实的措施，迎难而上，顽强拼搏，开拓创新，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，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。

报告完毕。



